
《台州市区公墓布点专项规划（修编）》（2021—2035）规划批前公示

（一）规划背景

为适应现阶段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适应台州新时期新要求的发展战略，以深化绿色惠民殡葬改革为主旨，加强殡葬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，优化整合原规划布点，依据《浙

江省公墓管理办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、《浙江省公益性节地生态公墓、骨灰堂建设管理标准（试行）》（2022）、《全省安葬（放）设施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目标指导

意见》[浙民事（2021）208号]、《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等相关法规及规划，制定本规划。

（二）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—2035年。

（三）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覆盖台州市区行政区陆域范围，包括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和台州湾新区，总面积约1680.81平方千米。

（四）主要内容

（1）规划目标

近期目标：

推进政府主导的区级殡葬设施一体化项目建设，打造多种葬法相结合的建设形式，建设台州样板。厚养薄葬理念普遍形成，生态葬法行政村覆盖率实现 100%。推进以骨灰

堂、树葬、草坪葬、海葬为切入点的节地生态安葬，建立 30 个节地生态安葬示范点，乡镇（街道）建有节地生态安葬点，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%。提升现有墓地绿化率，对已进

行封闭管理的墓地进行复绿，逐步推进各级公墓的生态化改造。殡葬服务数字化、标准化实现镇街全覆盖，打造“互联网+殡葬服务”，建立和完善殡葬服务智慧平台建设，全面

推行“现场祭扫预约、网上绿色祭扫”，让“数字文明祭扫”成为新常态。

远期目标：

公墓建设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设施现代化、环境园林化、管理规范化、服务人性化，适应城乡殡葬改革要求。深入推进殡葬改革，全区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100%，逐

步提高树葬、草坪葬、骨灰存放、海葬等生态安葬比例。

（2）公墓体系

根据台州市区现状公墓建设情况与规划需求，按照服务行政区划不同，规划公墓体系分为市（区）级、乡镇级、村级三个级别。

市（区）级公墓：以现状市（区）级公墓为基础，结合台州市未来城镇化水平，人口向市区集聚的趋势，以及公墓空间的稳定性，规划以扩建现有区级公墓、提升乡镇级公

墓为区级、适量新增区级公墓三种方式，保障市区公墓服务，且承担重点项目选址用地内的墓地搬迁安置及散葬墓治理搬迁安置。

乡镇级公墓：是市区级公墓的有效补充，同时也是限制、疏导村级公墓的关键。规划对现有乡镇级公墓布点进行梳理，校核乡镇需求，合理优化乡镇公墓布点与规模。

村级公墓：为乡村公益性墓地。规划期内从严控制新建扩建村级公墓，逐步引导至市（区）级、乡镇级公墓安置。

（3）规划布局

规划期内台州市区市（区）级公墓共7处，其中椒江、黄岩各2处、路桥3处。黄岙里公墓、南山公墓为三区共用，其余公墓服务于本区。

规划期内台州市区乡镇级公墓共22处，其中椒江、黄岩分别为2处、20处。均服务于本乡镇（街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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